
科學發展 2019年 7月│ 559期66

■ 凃宏明

漫步文化資產―
戶外景觀為古蹟帶來新生
運用自然景觀塑造文化資產的戶外景觀空間， 
可賦予文化資產新的使命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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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文化資產採取再利用的方式， 
重塑內外空間與制定經營管理方案， 
以提供民眾休閒活動，並賦予文化資產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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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文化資產的數量越來越多，文化

部資料顯示已登錄文化資產的古蹟共九百

多處，歷史建築也有一千三百多處，這些

文化資產都有保存與維護的需求。然而在

經費有限下，難以全靠政府的經費維護。

因此許多文化資產採取再利用的方式，重

塑內外空間與制定經營管理方案，以提供

民眾休閒活動，並賦予文化資產新的價值，

期望能吸引平假日的遊客。  
文化資產再利用的運作已有一段時間，

有失敗也有成功的案例。觀察具有較多正

面評價的案例，除了其資產維護良好外，

多具有良好的戶外空間，其中又以自然為

景的戶外景觀為最。因此本文主要目的在

一窺文化資產與戶外景觀空間演變的關係，

有哪些重要的景觀空間因素，又為何自然

景觀與文化資產會相契合，以及其所帶來

的新價值。

文化資產戶外景觀的演變

文化資產是過去歷史創造的遺跡，並

傳遞給後世的重要資產。依據臺灣文化資

產保存法（簡稱文資法）所稱文化資產，

是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的

資產。過去常見的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碑、聚落建築、考古遺址、古物等都屬於

有形的文化資產，顧名思義是肉眼看得到

的文化資產，這類文化資產大都是早期人

類居住的場所，經逐漸擴張演變成現代都

市地區，並保留下來成為各歷史階段的古

蹟和歷史建築。

另一種有形的文化資產是自然地景，

例如保護區、國家公園等具有特殊景觀者。

相對於有形文化資產，傳統表演藝術、工

藝、口述傳統、民俗等則屬於無形文化資

產，也是遺傳給後世的重要資產。

台灣保護文化資產的制度已有一段頗

長的歷程。1981年以前屬於「文化資產保
存未制度化時期」，如日據時期把部分台灣

史蹟名勝納入保存名單，1949年戰後則著
重古物保存的議題。直至 1950及 1960年
代，民間團體及國內學者開始呼籲古蹟保

存修復，並稱其與觀光發展密不可分，應

維護古蹟以促進觀光產業。1970年代隨著
全球工業化的發展，造成各地傳統景觀快

速消逝，有志之士反思現代化建築恐造成

文化的消失，開始著眼於傳統建築的保存，

促使文資法於 1979年進入立法階段，但直
到 1982年才入法規範。 

文資法自 1982年立法，至 1996年屬
於「文化資產保存制度化時期」。這時期

維護與修復工作以單獨的古蹟建築為主，

1990年後政府城鄉風貌相關計畫開始以大
尺度區域範圍來規劃古蹟維護，不僅從單

點資產保存，也擴大到一整條的線性街道

或老街，甚至是以區域範圍規劃古蹟保存。

然而 1996年以前多是古蹟保存，少能再利
用，因此無法大幅增加其價值。

為了有效利用文化資產，1997年文資
法修法加入了文化資產再利用經營管理的

項目。由於 1999年 921大地震過後有大量
傳統建築遭到損毀，但這些建築因未被指

定為古蹟，政府無法介入修復，建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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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與自然景觀的結合―紀州庵文學森林。

文化資產是觀光中重要的組成單元， 
具有歷史和文化的建築常是當地觀光旅遊的重要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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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得予自行修復。因此 2000年文資法修
法與制定相關辦法使納入文化資產做重大

災害修復計畫，並規定須考量周圍環境整

體風貌維護，著重整體文化資產景觀的維

護，因此 1997年至 2004年時期屬於「文
化資產再利用時期」。

2005年後屬於「文化資產保存納入景
觀規範時期」，2005年文資法再修法把古
蹟的景觀保護事項納入規範中，包含建築

物形貌、高度、色彩，以及有關建築物外

型變更、交通、景觀、廣告物設置等事項。

2016年文資法修法也規定了古蹟周邊開發
行為應就綠化、建築量體配置、高度、造

型、色彩、風格等影響古蹟風貌保存的事

項進行審查，立意雖良好，然其管理效果

尚待觀察與檢討。

自然景觀融入文化資產空間

文化資產是觀光中重要的組成單元，

尤其這些具有歷史和文化的建築常是當地

觀光旅遊的重要景點，除國內早期已建議

古蹟再利用以促進發展觀光外，近年老街

保存以及許多資產再利用也頗多成功的案

例。再利用方式通常是把文化資產規劃成

觀光景點或公園綠地，成為都市中的休憩

空間。這類休憩的景觀空間設計若符合使

用者需求，或許可讓使用者獲得正面的感

受及遊憩的滿意度，願意停留更多時間，

達成更大的經濟效益。  
文化資產戶外景觀空間的規畫考量包

含眾多因素，具體因素有三點，其一是景

觀結構，景觀是否具有空間感常是評估美

感的要素。尤其景觀觀賞需有適當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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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與自然景觀的結合―馬廷英故居（青田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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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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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塑近景、中景與遠景，形成空間感。

通常具有中景與遠景的自然環境美感度會

較高，尤其又以遠景效果更好。因此，文

化資產再利用的景觀應具有遠景的元素。

其二是景觀類型，文化資產常被認為

是個休閒場所，時常舉辦社會文化活動，

因此活動功能也是景觀類型的重要考量。

例如自然景觀與綠地空間除了本身有紓壓

的效果外，也須能襯托文化資產寧靜的感

受，提供休閒遊憩使用，並促進社會文化

活動，這也是文化資產再利用周邊常規劃

成綠地空間的原因。此外，河流也是劃定

古都邊界的重要元素，因其能連繫過去的

時間與記憶，加強歷史感受。一般而言，

自然景觀類型是文化資產再利用的適合 
選擇。

第三個重要因素是景觀元素，喬灌木、

草地、花園、水體、自然聲音、特殊香味等

都可提升美感，產生正面的情緒感受。自然

元素應是較適合的景觀元素，例如紀州庵文

學森林、馬廷英故居、吉安慶修院、道禾六

藝文化館等就都具有大量的自然景觀元素。

為何運用自然景觀在文化資產上可以

獲得許多正面的效益呢？可能原因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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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與自然景觀的結合―道禾六藝文化館（台中刑務所演武場）。

大多數文化資產再利用後，除了保存文化價值外， 
也希望能提升觀光效益，以維持自給自足及修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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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親生命性（biophilia），意指人類天
生有熱愛生命的特質，喜愛親近生物。其

二是都市居民工作壓力大，有休閒遊憩的

需求，而自然元素場所通常擁有較大的休

閒遊憩空間。其三是過去眾多研究已顯示，

自然元素具有促進正面情緒、精神健康、

幸福感的效益，對生理、提升工作效率和

創意也有幫助。最後，通常自然元素與文

化資產古樸意象較為融合，更能加強美感

與文化的意象。 

文化資產自然景觀引發新價值

由於文化資產再利用的周邊戶外景觀

大多是公園綠地，遊客或當地居民從中體

驗及觀賞後，絕大多數會有減輕壓力、增

進正面情緒、產生幸福感等效益，也能夠

改善注意力、獲得寧靜感受，減少精神疲

勞、增加工作效率，甚至能開始思考人生。

由於文化資產的遊憩體驗與自然環境提供

了休閒互動的機會，藉由多數人結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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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是都市中獨特的意象表徵與代表， 
可讓人產生文化認同的歸屬感，連繫文化遺產與自我身分間的情感。

凃宏明
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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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家人共同參訪，都能促進社會和諧，

改善家庭及同儕關係。  
大多數文化資產再利用後，除了保存

文化價值外，也希望能提升觀光效益，以

維持自給自足及修繕的能力。參訪文化資

產主要是為了休息、賞景、觀察野生動植

物、運動、親友聚會、玩遊戲等，成功的

文化資產再利用空間可提升這些活動的吸

引力與品質。另外，節慶活動、遊憩設施、

餐飲等服務可構成更強的吸引力，吸引更

多遊客。當遊客對環境景觀有正面的反應

時，會延長其停留於文化資產的時間，也

會影響其再次消費的意願，甚至改善遊客

對文化資產的整體印象。  
最後，文化資產是都市中獨特的意象

表徵與代表，可讓人產生文化認同的歸屬

感，連繫文化遺產與自我身分間的情感。

因此熟悉的地標或文化資產常能提供一種

熟悉感、地方感、懷舊、懷念的感受， 

這些文化場所產生的社會活動也進一步促

進了民眾對於文化資產的認同。成功的文

化資產再利用，尤其是引入自然景觀後，

除了讓人改善情緒並且更願意停留在文化

資產空間外，產生的休閒遊憩活動也間接

促使民眾了解文化資產，確保民眾和遊客

對文化資產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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